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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6日，6:30，45岁的王军起
床洗漱，他要赶在7:30出门，从孝感
市孝南区出发，开车前往武汉市江汉
区上班。全程60公里，不堵车的情况
下，他1小时10分钟可以抵达公司。
这样的通勤距离，王军已经坚持了半
年。

当记者提出采访王军时，他有些
意外。在他看来，每天上下班往返
120公里，并不是稀奇事。王军告诉
记者，此前，他一直在深圳工作，身边
的同事多从深圳市龙岗区或光明区前
往南山区上班，通勤也多在四五十公
里。在武汉，也有不少上班族在汉口、
武昌、汉阳之间往返通勤。王军说：

“大家现在似乎习惯了超长通勤。”
前不久，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

院发布的《2024年度中国主要城市通
勤监测报告》，呈现了2023年中国城
市职住空间分布与通勤特征。该报告
将通勤时间60分钟以上定义为“极端
通勤”，将25公里以上的通勤距离称
为“超长通勤”。

这份报告显示，我国主要城市60
分钟以上通勤（极端通勤）的占总通勤
人数12%，其中北京为28%。在超大
特大城市中，单程通勤超25公里的
（超长通勤）占总通勤人数8%，超800
万人，其中北京的超长通勤人口比重

最高，为12%，武汉为7%。
今年5月，因公司人事调整，王军

从深圳回到武汉工作。他也曾考虑在
公司附近租房，但早在多年前他就在
老家孝感市区买了一套房，他说：“如
果我在武汉租房，每月租金得两三千
元；如果每天往返孝感和武汉，费用肯
定少于租金。”

王军算了一笔账，从孝感前往武
汉，每天油费在30元左右，高速通行
费约12元，公司停车费40元，每天花
在通勤上的费用为80多元。开车上
下班，每月花在通勤上的费用在1800
元左右。王军说：“这和租房比起来，
开车更划算。”

在王军开车上下班一周后，有同
事建议他，“坐高铁上下班更方便”。
王军才得知，像他这样，每天往返于武
汉和孝感的上班族并不少，很多人选
择乘坐高铁上班。

王军家距离孝感东站只有2公
里，走路15分钟左右可达。7:10，王
军从家里出发，7:25左右抵达孝感东
站，等待7:41开往汉口站的高铁。8:
07，王军抵达汉口站，出站后直接乘坐
地铁2号线，公司距离汉口站只有一
站地铁。

17:30，王军下班，他会乘坐18:
32的高铁回家，25分钟后，他就能抵

达孝感东站，到家的时间在19:15左
右，刚好能和家人一起吃晚饭。

单程通勤距离虽有60公里，但王
军的通勤感受“却非常从容”。他说：

“和开车的同事比，我坐高铁更轻松，
没有堵车烦恼；和乘坐地铁、公交出行
的同事比，高铁人少更舒服。”高铁上，
王军会听听音频、看看电子书。

同时，铁路部门推出的定期票和
计次票，更方便了像王军这样的跨城
通勤人。王军购买了计次票，每个月
上下班坐高铁需836元，比正常购票
便宜了110元。

但在今年10月1日之后，根据铁
路部门调整，适合王军下班乘坐的那
一趟高铁只在周五和周日运行，其他
时间暂时停运。近两个月，每周五王
军仍会乘坐高铁上下班；周一至周四，
王军又开启了自驾上下班的通勤旅
程。

同事将王军的通勤故事发布在社
交平台上，越来越多的人在评论区交
流超长通勤心得，“异地工作真的很辛
苦，特别是有家庭有孩子的”“别人看
我们的上班强度有点高，但习惯就
好”……

通过社交平台，王军还结识了多
位“车搭子”，大家组建了微信沟通群，
会提前将各自的行程路线发布在群

里，如果有需要，可以相互拼车。
王军告诉记者，每日往返120公

里的通勤路，虽然辛苦，但每天能和家
人在一起，利用下班时间陪伴家人，就
是最大的幸福。

记者张维纳

往返120公里感觉“非常从容”

孝感大哥每天跨城来武汉上班

王军每日的通勤距离。

武汉晚报讯（记者耿珊珊 通讯
员高禛）11月26日，武汉市中级人民
法院和长江日报联合举办的法律服
务栏目“周二之约”播出，武汉市洪山
区法院和平法庭负责人刘炎铭，法官
石蕊、杨瑾，洪山区交通大队民警周
子楗，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武汉市分公司法律合规部主管沈
磊做客直播间，就交通事故纠纷的处
理和广大网友互动。

“我是带着问题来的”，直播间
里，周子楗向洪山区法院和平法庭的
法官们提问，上周自己刚处理了一起
外卖骑手之间发生的交通事故。

事故一方姓赵，另一名姓李，两
人骑着电动车在送外卖过程中相撞，
小李负主要责任，但“小李没有赔偿
能力，这个事故该怎么办？”

法官杨瑾说，配送公司与外卖
员小李如果是雇佣关系，在小李履
职期间发生交通事故致小赵受伤，
则应由配送公司对小赵的各项经济
损失按照小李的事故责任比例承担
赔偿责任。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
配送公司在承担外卖小哥撞人的赔
偿责任后，有权向有过失的外卖小
哥追偿。

“那如果配送公司已经给骑手购
买保险，这种情况如何处理？”周子楗
继续咨询。

法官杨瑾介绍，配送公司为骑手
购买的保险通常包含第三者责任险
和意外险，如果是骑手配送过程中导
致他人受伤或者财产受损，同时骑手
与配送公司存在雇佣关系的情况下，
首先由保险公司在承保的第三者责

任险范围内对伤者的损失按照骑手
的责任比例进行赔偿，超出保险赔偿
的部分由骑手受雇的配送公司按照
骑手的责任比例进行赔偿；如果是骑
手配送过程中发生事故致自身受伤，
不仅可以要求事故中的相关责任主
体赔偿损失，还可以依据保单约定要
求承保意外险的保险公司进行相应
理赔。

直播现场，有网友提问：“行人或

非机动车与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
故，行人或非机动车负全责，机动车
司机是否需要赔付？”

杨瑾表示，行人或非机动车负
全责的，对于超出交强险的损失，
机动车一方承担不超过 10%的赔
偿责任。具体应根据行人或非机
动车的行为对发生交通事故所起
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确定
赔付比例。

武汉晚报讯（通
讯员高守杰 王辉 记
者陈勇）近日，武汉市
硚口区北盛路一带，
多户居民家中窗户及
路边停靠车辆遭钢珠
袭击。硚口警方接报
警通过视频追踪发现
一男子有打鸟动作，
经查，他就是肇事者。

“我刚才在家中
突然听到啪的一声
响，紧接着阳台窗户
就碎了，我怀疑是被
人打碎的。”11 月 18
日13时许，家住武汉
市硚口区北盛路一居
民区的李先生（化姓）
拨打110报警。

接报警，硚口区
易家街派出所民警张
济昌和刑侦大队民警
赶到现场。经查，李家的窗户系
弹弓发射钢珠打碎，而李先生一
家为人和善，排除了邻里纠纷所
致。

民警邵帅、张逸通过视频追踪
发现，有一名男子在小区闲逛时，
不时向高处仰望，然后双手有拉拽
动作，好像用工具在射什么？经过
小区工作人员辨认，男子系该小区
住户胡某。

经串并案，民警发现事发地周
边的小区，也发生过类似事件。11
月19日7时许，民警在该小区将胡
某抓获，查获弹弓4把、钢珠5000
余颗。据胡某交代，看到小区内时
常有飞鸟经过，便萌生了打鸟的想
法。11月18日中午，他在网上购
买来弹弓和弹丸后，在小区打鸟，
结果将居民李先生家中窗户打
碎。周边小区住户家的玻璃和停
靠路边的汽车玻璃也是他打碎的。

目前，男子胡某因涉嫌故意毁
坏财物罪被依法刑事拘留。

两个外卖小哥骑电动车撞上，谁担责？
法官：应由配送公司和保险公司担责

“周二之约”直播现场。从左到右依次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武汉市分公司法律合规部主管沈磊，洪山区交通大队民警周子楗，和平法
庭法官杨瑾、石蕊、刘炎铭。 陈启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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